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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  阳  市  公  安  局
溧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
溧  阳  市  教  育  局

溧公局〔2007〕55号
关于在全市学校开展“规范管理防盗窃

拒绝赃车进校园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
各派出所、学校：

为了有效遏制校园自行车被盗和在校学生购买赃车等问题的发生，推进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全面、深入开展，根据常州市公安局、市综治委、市教育局《关于在全市学校开展“规范管理防盗窃杜绝赃车进校园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常公发〔2007〕28号）精神，市公安局、市综治办和市教育局决定从现在起至6月15日，在全市学校开展“规范管理防盗窃，拒绝赃车进校园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统一思想认识，明确目标任务

解决校园自行车被盗和在校学生购买赃车等问题，是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，也是建设文明学校、创建平安校园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必须以宣传教育为主抓手和切入点，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工作措施。各单位要通过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，全面提升学校师生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，推动校园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，维护校园良好的治安秩序，构建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。

二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手段，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

各单位要在前期宣传发动取得较好社会影响的基础上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的前提下，充分发挥校园保卫组织、党团组织、学生会的作用，采取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广泛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营造出“齐参与、共出力”的良好氛围。一是要印发宣传单。各派出所要向学校广大师生发放“警方提示”（附件1），强化师生员工的“意识防”；各学校要组织集体签名活动，利用黑板报、宣传栏或张挂横幅标语等形式宣传自行车安全防范知识（附件2），增强师生员工的防范能力和拒绝购买赃车的自觉意识与社会责任感。二是要深入校园宣讲。由各派出所专管民警和兼职法制副校长、校外辅导员深入中小学校进行专题演讲和授课、演示，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宣传自行车安全防范常识；同时各学校要印发“致家长的一封信”（附件3），通过学生教育其父母亲友共同抵制盗窃自行车、购买赃车等违法行为。三是要提高师生参与度。利用学校专网设立网上举报信箱、获取违法犯罪线索，开辟专题讨坛，鼓励师生员工踊跃献计献策、主动提供线索。四是加强新闻宣传。商请新闻媒体及时跟进，全面报道此本次宣传月活动情况，扩大社会知晓面，使学校宣传教育活动与面上打击整治工作形成共鸣、拧成合力。总之，通过新一轮宣传教育活动，进一步增强师生对打盗自行车的知晓度和参与度，使不买赃车、不用赃车、买车登记、丢车报案、举报线索的观念深入人心。

三、采取打防堵疏举措，遏制校园盗销车案高发势头

在深入学校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，要认真排查、梳理线索，确立重点，实施攻坚突破。一是注重打击现行。对案件高发、多发的重点地区、部位，要会同学校保卫部门组织便衣力量蹲点伏击、架网守控，严打现行犯罪。对有团伙作案嫌疑的，必须落实专门力量侦办，摸清全部违法犯罪活动情况。对抓获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，要审查深挖，挤清余罪，用足法律，从重从快打击处理。二是整规行业秩序。要主动会同工商、经贸等部门，对掌握的收售窝点、“黑市”开展全面清理整治，从源头上切断赃车进校园的主要途径。适时组织开展校园及周边地区突击清查行动，依法扣押嫌疑自行车。三是规范停放管理。要指导并会同学校，按照保障安全、利于管理、方便使用的要求，统筹规划，合理设置自行车停放点，做到停车场点硬件设施到位、专人看管力量到位，建立并落实定点停放、停放登记、凭牌出入等自行车停放管理制度；指导和督促学校加大物防、技防设施投入，逐步推广安装视频治安监控设备，努力实现停放有序、看管有责、防盗有力。四是创新便民举措。要认真学习借鉴各地在发放公益自行车方面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，进一步推出便民措施；通过修缮无主自行车、发动社会捐助等多种形式，广泛筹集自行车，依托学校保卫组织，大力推行自行车免费借用服务；有条件的地方，可以依法将无主自行车捐赠给在校贫困学生。通过一系列便民举措，力争基本满足学生的用车需要，从根源上断绝学生对赃车的需求。
四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，确保校园自行车管控措施落实

要从学校安全防范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，积极探索实践，加强督导检查，推动建立校园自行车防控工作长效工作机制。一是建立落实巡逻值守机制。指导和督促学校健全保卫组织，落实专职保卫力量，开展巡逻值守。对学校大门等主要出入口，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出入登记制度。二是建立落实研判通报机制。各派出所要定期对辖区学校涉车等违法犯罪情况进行梳理汇总，结合周边治安形势，进行分析研判，及时通报学校，指导学校调整防控对策，提醒师生加强自身防范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三是建立落实检查督导机制。要结合平安创建工作，加强对学校相关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督导，及时发现、整改安全隐患。要把校园自行车防控工作情况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内容，并在“平安校园”创建工作考核评分中予以体现。对学校盗销自行车案件高发，以及在校学生购买、使用赃车等问题突出的，将实行综合治理“一票否决”，取消“平安校园”评定资格，已经授予“平安校园”称号的将予以摘牌。

五、坚持统筹兼顾，确保扎实有效推进

当前治理被盗自行车问题专项行动和深入开展治爆缉枪专项行动、打黑除恶、夏季攻势等专项行动已全面铺开，公安部门面临的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，各单位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、厌烦情绪和麻痹情绪，统筹安排，有机结合，同步推进，特别是要把此次“规范管理防盗窃，拒绝赃车进校园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与治爆缉枪集中宣传周活动紧密结合起来，把校园及周边治安清理检查行动与夏季攻势紧密结合起来，同步部署和实施。

各单位接此通知后，要迅速采取措施抓好贯彻落实。并及时宣传各单位好的做法和经验，认真总结上报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情况，包括印发《警方提示》宣传单、《致家长一封信》份数、制挂宣传横幅、黑板报期数、上法制课、演讲和新闻报道等情况以及会同综治办、学校实施防范措施、便民措施、开展校园周边整治取得的成效等情况，书面总结和音像资料在6月15日前上报市“专项办”。市“专项办”联系电话：7266520。

附件：1、“警方提示”宣传单

      2、自行车安全防范宣传标语

3、致家长一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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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     警　　方　　提　　示

为有效防止自行车、电瓶自行车被盗案件的发生，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师生注意：

1. 一定要把车锁在固定的或不易被破坏的物体上。

2. 一定要选用高质量的防盗锁具，或用两种不同的锁具锁车。

3. 挂锁不要锁得离地太近，防止窃贼将锁放到地上用锤砸开。

4. 无论去哪里，哪怕只离开一分钟也要锁好车。

5. 骑车去书店、电脑城等公共场所不要乱停乱放，即使要花点钱也一定要将车存放到存车处。

6. 在家或学校内，尽量将车推入车库存放；如无车棚，采用钢丝锁将车锁在栏杆、停车架等固定物上，或将两辆车前轮锁在一块儿，使车子难以搬走，这样丢失的可能性要小得多。

7. 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手续不全、来历不明的自行车，否则可能会因涉嫌买卖赃车而受到法律追究。　　
附件2：

自行车安全防范宣传标语

防范与打击并举；安全与管理同行

安全管理自行车,全民参与防盗窃。

放车多留神，风险少一分。

破乱停乱放陋习 树统存统管新风。

存放莫图一时省事 购买莫贪一分便宜 

不买黑市车，斩断盗窃源

警民合作，共筑自行车安全管理的长城 

购车要细心，骑车要专心，存车要小心 

自行车方便你我他，安全管理靠大家 

别贪便宜购赃车，助长犯罪招灾祸。 

自行车存放有序，偷盗贼难以下手

人人重视自行车管理，处处防范自行车被盗！

自行车管理,有你更精彩

偷盗他人自行车 法不容情民指责

来历不明车辆莫购买，及时举报线索有奖励

打击偷盗自行车，人人有责，人人有利。 

行车安全自防范，随意停放招隐患

自行车与民为伴，勤管理谨防隐患。

净化心灵,拒买脏车! 

坚决抵制黑车，积极举报赃车，严厉打击盗车！
附件3：

致 家 长 的 一 封 信

尊敬的学生家长：您们好！

当前全国范围内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专项行动，各级公安、工商、建设等职能部门协同配合，采取宣传、防范、打击、治理等多种措施，成功破获了一大批偷盗自行车案件，抓获了一批偷盗自行车违法犯罪人员，打掉了一批盗销自行车犯罪团伙，捣毁了一批非法销售自行车的地下交易窝点，收缴发还了大量赃物自行车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。

此次专项行动之所以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成效，离不开公安、工商等政府职能部门重拳打击、治理整顿，离不开各级党委、政府和相关的重视和支持，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和动员，更离不开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和支持。治理自行车被盗问题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社会综合治理工程，期望家长能继续关注、积极参与到专项行动中来，从自身做起，共同努力，整治解决好这一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自行车被盗问题。一是要切实增强自防意识。骑车出门，无论去哪里，哪怕只离开一分钟也要锁好车；一定要选用高质量的防盗锁具，或用两种不同的锁具锁车；一定要把车锁在固定的或不易被破坏的物体上；骑车去公共场所不要乱停乱放，即使要花点钱也一定要将车存放到存车处；在家或单位内，尽量将车推入车棚存放，如无车棚，采用钢丝锁将车锁在栏杆、停车架等固定物上，或将两辆车前轮锁在一块儿，使车子难以搬走，减少被盗机率。二是要切实增强法治意识，坚决不买来路不明的赃车，努力在全社会营造“拒绝赃车”的良好风气，使犯罪分子赃车不能出手。生活中发现车辆被盗，不管价值大小，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登记，以利公安机关侦查破案，解决办案中面临的取证难、抓获难、追缴难、处理难问题，让盗销自行车违法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。三是切实增强参与意识。为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治理自行车被盗盗问题专项行动积极性，专项行动开始后，公安部、省厅相继出台举报有奖政策，市公安局在此基础上发布通告，进一步提高奖励标准。家长如发现盗销自行车线索和人员可拨打110举报，一经查实，公安机关将予以奖励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，齐抓共管，一定能把违法犯罪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，一定能从源头上铲除盗销自行车违法犯罪生存的土壤，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自行车被盗问题！

祝

全家幸福，生活安康！

二〇〇七年五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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